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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直到今年二月陸以正逝世，政府對於陸以正及所屬犯行仍然沒有進行正式調查，甚至涉

嫌非法提前銷毀相關證據。 

4.基於轉型正義的理念，請外交部提交相關資料給檔案局與本席存查，以利推動本案之轉

型正義工作。同時建議馬英九總統訪瓜時，替當時國民黨政務體系的外交官與情治系統

的犯行提出報告並對受害者致歉。 

（二）本院曾委員銘宗，針對「國安基金繼續護盤」一案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國安基金的設置及運用，乃依照「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」，旨在維持資本市

場及金融市場之穩定。 

根據《國家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》第八條規定，國內、外重大事件、國際資金大幅移

動，以致顯著影響民眾信心，導致資本市場失序有損及國家之虞時，國安基金才可進場護盤。 

另根據《國家金融安定基金動用作業要點》，「國內、外重大事件」係指下列情事之一： 

1.國家面臨重大軍事或政治威脅  

2.外國對華政策有重大不利改變 

3.其他經本基金管理委員會認定之情事。  

又所謂「國際資金大幅移動」係指：  

1.外資有大幅撤出或大量進出，有干擾本國金融市場安定之意圖時。 

2.其他經基金管理委員認定之情事。 

然截至目前為止，股市市場外資淨匯入為 11 億美元；日平均交易量 1086 億元，從 2015 年

8 月 25 日至今已授權 6 個月，且國內外並無重大事件發生，本席建請國安基金管理委員會召集

委員會解除授權，讓股市回歸市場機制，把風險交還給市場承擔，才是健全台灣股票市場的長

久之計！ 

（三）本院蘇委員巧慧，針對義務役役男需返回原就讀學校申請軍訓課

程證明，然因部分義務役役男現居住地與就讀學校距離甚遠，為

取得證明耗費大量金錢與時間，為此教育部與國防部應儘速提出

解決方案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查《軍訓課程折算役期實施辦法》第四條第一款：「申請軍訓課程折算役期者，應將就讀

學校成績單正本送交該校軍訓室或教官室審查，經核對、驗證無誤後，由軍訓主管於成績

單上載明軍訓課程成績合格之學期數及得折算役期日數，並於右下角加蓋印記後，其正本


